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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
进一步健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的通知

自治区本级各预算单位，各盟市财政局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

财政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政府采购领域“整顿市场秩序、建

设法规体系、促进产业发展”三年行动部署和系统整治工作要求，

压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强化政府采购全流程管控，有效防范廉政

风险和管理风险，财政部门在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核查中发现，

部分单位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存在明显短板：内控体系不健全、形

同虚设，分事行权、分岗设权、分级授权落实不到位，内部审批、

集体决策等关键程序执行不严，需求制定、采购执行、履约验收、

资金支付、档案管理等重点环节管控缺位，部分制度照搬照抄、

脱离实际、可操作性不强，内控约束作用未能有效发挥。为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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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齐内控管理薄弱环节，提升政府采购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精细化

水平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内部控制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严格规范权力运行

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，严格按照“分

事行权、分岗设权、分级授权”原则，全面梳理采购业务流程，完

善覆盖采购预算、需求编制、计划申报、组织实施、合同管理、

履约验收、资金支付、档案管理、质疑答复等全链条的内部控制

制度，做到权责清晰、流程闭环、岗责匹配、相互制衡，确保内

控机制可执行、可监督、可追溯。

二、提升内控治理效能

各单位要切实强化内控执行刚性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弱化、简化

内控程序，特别是分散采购限额以下程序缺失，直接采购。要严

格落实不相容岗位分离、内部审核制衡、重大事项集体决策等要

求，加强对关键岗位、重点环节、重要事项的风险防控，坚决杜

绝程序空转、管理缺位、违规操作等问题，真正以严密内控管住

权力、堵住漏洞、促进规范。

三、确保务实管用可行

各单位要结合自身职能和采购实际，认真修订完善本单位政

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，做到内容完整、权责明确、流程清晰、贴

合实际，严禁照搬照抄、敷衍了事、形式主义。制度须经单位内

部审定并正式印发，确保合法合规、务实管用。

四、统一实行备案管理

请各单位于 2026年 5月 30日前，将正式印发执行的政府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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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内部控制制度（PDF版）进行报备，报备路径：登录政府采购

云平台依次进入【数据监管平台】—【政府采购专项治理】—【自

查结果上报】—专项行动选择“报备单位内控制度”—点击新增，

上传相关附件后提交即可。报备内容应完整、清晰。

自 2026年 6月 1日起，对未按期报备内控制度或制度不符

合要求的单位，除通报批评外将暂停其政府采购云平台账号使用

权限，暂停期间不得开展计划申报、委托代理、信息发布等相关

业务。待整改完成并审核通过后，予以恢复账号权限。

五、加强财政监督检查

各级财政部门应把内控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

和专项检查重点，对制度不健全、整改不到位、执行不力的单位，

依法依规采取约谈提醒、通报批评等方式督促整改；对因内控制

度缺失引发信访举报、违法违规问题的，一经查实严肃追究相关

单位及人员责任。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迅速组织梳理完善，按期完成内控制度

修订与线上备案工作，持续提升政府采购管理质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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